
建議開放輸入大陸地區物品項目之程序 
經濟部公告  

發文日期：91年 02月 15日 

發文字號：經授貿字第○九一二○○二○一八○號 

主旨： 

公告定期檢討及建議開放輸入大陸地區物品項目之程序，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八條第三項。 

公告事項： 

一、相關貨品主管機關應每六個月定期檢討開放輸入大陸地區物品項目，如符合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一)不危害國家安全

(二)對相關產業無重大不良影響」之條件，並經本部國際貿易局召開審查會議通過

者，由本部核定後公告准許輸入。 

二、出進口廠商或工商團體得填具「建議開放輸入大陸地區物品申請表」（如附

件），並檢附相關資料，向本部國際貿易局提出開放進口之建議。建議項目經徵詢

貨品主管機關及工商團體意見，如符合前述開放條件，並經審查會議通過者，由本

部核定後公告准許輸入。 

三、其他政府機關（構）亦得依其主管業務立場，向本部國際貿易局建議開放。建

議項目經徵詢貨品主管機關及工商團體意見，如符合前述開放條件，並經審查會議

通過者，由本部核定後公告准許輸入。 

四、本部八十五年十一月一日經（八五）貿字第八五二六一二五○號公告同時停止

適用。 

 

 

經濟部公告  

發文日期：92年 08月 25日 

發文字號：經授貿字第○九二二○○二二一○○號 

主旨： 

公告修正本部九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經授貿字第○九一二○○二○一八○號公告「定

期檢討及建議開放輸入大陸地區物品項目之程序」之附件「建議開放大陸地區物品

輸入申請表」內容（如附件），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八條第三項。 

公告事項： 

為利貨品主管機關及產業公會事先掌握申請人針對其建議開放輸入之大陸物品，曾

洽詢國內製造業者但未獲供貨或供貨量不足之實情，爰修正旨揭「建議開放大陸地

區物品輸入申請表」，增列「曾洽國內生產業者但未獲供貨或供貨量不足情形（含

需求量、業者名稱、原因等）」欄位，俾各相關單位納入檢討開放與否之考量。 

 
 



建議開放大陸地區物品輸入申請表 

ＣＣＣ號列： 

中英文貨品名稱：（含規格、材質） 

國內產製上項物品之相關公會名稱： 

曾洽國內生產業者但未獲供貨或供貨量不足情形（含需求量、業者名稱、原因等）： 

加工後製成品名稱： 

加工製造方法： 

附加價值評估： 

製成品外銷比例： 

加工製成品之相關公會： 

進口後對本業或相關產業之影響： 

進口後對上下游產業之影響： 

申請人：（申請人如係個別廠商，需為已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登記之出進口廠商）      （印章）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  傳： 

日 期：   年   月   日 

註：每表限填一項貨品，並詳列其 CCC號列，貨品應詳列材質、規格、成分或其製造過程，並請

儘可能檢附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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